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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作风 提效能
高质量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

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聚焦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、服务保障好、

教育管理好、作用发挥好、权益维护好“五好”要求，围绕退役

军人就业创业帮扶、抚恤保障落实、英烈纪念宣传等工作，持续

筑牢政治忠诚，弘扬正气清风，强化队伍建设，提高退役军人服

务质效。

一、拓宽培训就业渠道，多方协作推动就业创业

深入摸排当前退役军人就业现状，了解退役军人就业需求，

加强协作、拓宽渠道，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加广阔的就业、创业平

台。一是摸清底数，建立台账。依托县、乡、村三级退役军人服

务中心（站），通过线上访问、登记信息筛选、线下摸排核实等

环节，“拉网式”摸排辖区内未就业及就业困难退役军人，逐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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摸清退役军人底数，建立涵盖个人特长、就业意向、培训需求等

10 余项指标的动态信息台账，精准提供岗位推荐和就业指导，实

现“一人一册一策”，力求人岗相适。目前，已纳入工作台账 2456

人。二是加强协作，促进就业。多次邀请企业和退役军人创业代

表召开座谈会，探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帮扶、拓宽就业创业渠道、

“用工企业+培训机构+高职院校”合作模式等内容，现场开展政

策解读、就业创业指导等，并谋划举办退役军人专项招聘会，切

实解决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难题。截至目前，已联系近 30 家优质企

业，帮助近百名退役军人达成就业意向。三是多元培训，扶助创

业。根据市场需求和退役军人特点，与人社局、培训机构、劳务

公司等协调合作，设置电工、厨师、电子商务、汽车驾驶等实用

性强、就业率高的培训项目和课程，实施订单式、定向式、定岗

式培训，同时建立 2 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，提供实习、就业

和创业孵化服务，促进退役军人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。近年来，

已举办技术培训 5 期，培训退役军人 500 余人次，培训后就业率

达 70%，协调金融机构发放创业贷款 110 万元，扶持退役军人创业

项目 21 个，带动就业 300 人。

二、全面弘扬先烈精神，深入开展纪念宣传工作

发挥烈士纪念设施阵地作用，组织筹划清明节、烈士纪念日

等烈士纪念活动，广泛开展红色宣讲，培植群众爱国情怀，提升

退役军人获得感、荣誉感。一是缅怀革命先烈，弘扬民族精神。

通过举行“赓续·2025·清明祭英烈”祭扫活动、2025 年烈士纪

念日公祭活动等纪念仪式，寄托对革命烈士的缅怀与哀思，用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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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精神凝聚民心，营造全社会弘扬烈士精神、传播正能量的浓厚

氛围，激励群众在工作和生活中继承和发扬先烈遗志，以实际行

动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。二是做好接待工作，

加强服务保障。落实专人统筹协调保障工作，合理安排秩序维护、

服务保障、安全巡查等工作，配齐备足话筒、音响等播音设备和

急救药品、老花镜、轮椅等便民物品，并提供志愿讲解服务，保

障清明祭扫活动安全、文明、有序开展。截至目前，前来祭扫英

烈、参观学习的县直单位、学校、社会团体及社会各界群众共计

147 家、1.17 万人次。三是认真组织宣讲，赓续红色血脉。组织

“老兵永远跟党走”宣讲团前往育才学校、烈士陵园、职业高中

等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宣讲活动，参与助力高考活动、全民国防

教育月主题宣讲活动启动仪式等工作，开展红色教育、国防动员

宣讲，讲述烈士生平事迹和革命故事，分享自身服役经历和工作

感悟，弘扬革命烈士精神。截至目前，已开展各类宣讲 6 次，受

众近 2 万人。

三、扎实推进优抚工作，高质提升服务保障能力

加强与优抚对象联系，深入解他们的所需所盼，将服务保障

工作落到实处，切实将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优抚对象手中。

一是开展大走访大慰问。聚焦春节、八一期间等重要节点，提前

制定慰问方案，分组开展慰问活动，在送上节日祝福及慰问品的

同时，详细了解优抚对象家庭生活情况、身体状况及优抚政策落

实情况，耐心倾听其困难诉求，为后续帮扶工作打好基础。此外

与人武部、妇联等单位联合慰问边海防、立功受奖军人家庭及“兵



- 4 -

妈妈”等群体。截至目前，共慰问退役军人及各类优抚对象 700

余人（户），送立功喜报 48 人（户）。二是落实抚恤优待工作。

运用入户走访、电话联系等方式，逐人逐项核对享受定期抚恤补

助优抚对象信息，精准掌握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真实情况和

动态，主动上门为年老体弱、行动不便、有特殊情况的退役军人

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手续代办、资料代交等服务，实行一人一卡，

按月按标准发放优抚资金，确保不漏一人、不少一分。截至目前，

共有残疾军人、“两参”（参战、参核）人员、烈士子女等各类

优抚对象 3131 人。前三季度总计发放各类优抚资金 28051 人次、

2037.8 万余元。三是开展困难救助工作。依据《延津县加强困难

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为符合要求的各类优

抚对象及时发放各项补助，并组织符合条件优抚对象前往河南省

荣军医院、洛阳荣康医院短期疗养或住院治疗，落实优抚待遇。

截至目前，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800 余人次、779 余万元；发放

艰苦边远地区义务兵一次性生活补助 30 人、25 万元；为 1 至 6

级残疾军人缴纳职工医疗医保 42 人、15.14 万元，门诊补助 66

人次、29.34 万元，优抚对象住院医疗补助 119 人次、19.31 万元。

四、扎实开展安置保障，切实提升服务工作质效

精简退役军人安置办事流程，利用网上“一件事”办理系统，

“线上+线下”双线服务退役军人安置，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。

一是做好退役士兵接受安置工作。提前制作退役士兵报到须知，

建立微信群，告知退役士兵报到时间、地点、程序、注意事项等，

做好档案整理、信息登记、服务引导等工作，确保退役士兵顺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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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乡，同步开展就业创业意向收集、相关政策待遇解释等工作，

为下步适应性培训、技术培训、专场招聘等工作打好基础。目前，

已接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150 余人。二是做好服务“一件事”工

作。按照《河南省退役军人服务“一件事“工作实施方案》通知

要求，通过精简流程、疏通堵点、现场指导、多方宣传等措施，

做到相关事项“一次告知、一表申请、一套材料、一窗受理、一

网办理”，切实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和办事满意度。截至目前，已

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退役军人服务“一件事”系统办理 94 人，

办结率 100%。三是落实“阳光安置”政策。依据个人服役量化评

分情况，组织 5 名符合政府安置条件的转业军士公开选岗，并邀

请县纪委派驻纪检组全过程监督，实现“阳光安置”，安置对象

满意率达 100%。发放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 1.8 万元，缴纳待安置

期间医疗保险 0.3 万元、养老保险 1.59 万元。（退役军人事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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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发：县委常委，县人大正副主任，副县长，县政协正副主

席，人武部长，法院院长，检察院检察长，县直各单

位负责人，各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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